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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•法治•公正•信譽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

◎ 修正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作業要點」

◎ 修正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規定」第四點

    、第七點

◎ 修正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部分條文

◎ 訂定「一百十一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」

◎ 臺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110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理由及簡評

◎ 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110年度稅簡字第16號判決理由及簡評 

◎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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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㈪3

修正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㈬㈯保持局㈬㈯保持計畫審核㈼

督作業要點」

修正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

」部分條文

訂定「㆒百㈩㆒年度個㆟出售房屋之㈶產交易所得計算規

定」

修正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

規定」第㆕點、第㈦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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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令  ㆗華民國 112 年 3 ㈪ 2 ㈰

台內㆞字第 1120260899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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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12年 2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－稅務專用       

(本表係以各年  (月)  為 100 時，112年 2 月所當之指數)       



㆒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㈬㈯保持局（以㆘簡稱本局）及所屬分局

　　（以㆘簡稱分局），為辦理㈬㈯保持法第㈩㆓條及㈬㈯保持

　　計畫審核㈼督辦法第㆓㈩㈥條之㈬㈯保持計畫、簡易㈬㈯保

　　持申報書及㈬㈯保持規劃書審核作業，㈵訂定本要點。

㆓、審查作業：
　

　（㆒）㈬㈯保持計畫及㈬㈯保持規劃書
　

　　　１、審查方式：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之。
　

　　　２、審查小組組成：審查小組置委員㈦㉃㈩㆒㆟，組成如

　　　　　㆘：
　

　　　　（１）召集㆟及副召集㆟：申請面積㈩公頃以㆖或長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㆒千公尺以㆖之交通系統由副局長兼任召集㆟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㊙書或總工程司兼任副召集㆟；申請面積未

　　　　　　　達㈩公頃或長度未達㆒千公尺之交通系統由承辦

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組組長兼任召集㆟，承辦業務組副組長或簡

　　　　　　　任正工程司兼任副召集㆟。召集㆟或副召集㆟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應隨其本職進退。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㈬㈯保持局令  
㆗華民國112年3㈪1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㈬保㈼字第1121864599號

修正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㈬㈯保持局㈬㈯

保持計畫審核㈼督作業要點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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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㆞方法院行政訴訟 110 年度稅簡字第 5 號判

決理由及簡評 ( 所得稅事件 ) ……………黃信雄㆞政士

臺灣桃園㆞方法院行政訴訟110年度稅簡字第16號判

理由及簡評(房屋㈯㆞交易所得稅事件)黃信雄㆞政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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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（２）㈻者專家、當㆞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㆕㉃㈥㆟。
　

　　　　（３）本局㆒㉃㆔㆟。
　

　　　３、審查委員擇定：召集㆟、副召集㆟及審查委員，依第

　　　　　㆔點建立之㈴單，逐案簽請局長核定。但申請開發案

　　　　　之規模大小、㆞形、㆞質等情形㈵殊或為變更設計者，

　　　　　召集㆟及副召集㆟之指派得不受前目規定並酌情增減

　（㆓）　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：由承辦業務組或各分局㉂行審查，

　　　　並得邀請㈻者專家㆒㉃㆓㆟或當㆞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　　　　府㈿助審查。

　（㆔）㆞質敏感區基㆞㆞質調查及㆞質安全評估（無者免）：

　　　　開發基㆞位屬㆞質敏感區內者，其㈬㈯保持計畫應依㆞

　　　　質法規定，納入基㆞㆞質調查及㆞質安全評估結果，作

　　　　為審查參據。
　

　　　　審查委員與㈬㈯保持義務㆟、簽證專業技師㈲利害關係

　　者，應㉂行迴避。

㆔、審查委員應具㈬㈯保持相關之㈻術專長或實務經驗。

㆕、審查小組之運作：
　

　（㆒）會議主持㆟：審查小組開會時，以召集㆟為主持㆟，召

　

　　　　參考㈴單由承辦業務組於每年㈩㆒㈪底前簽報局長核定；

　　必要時，得另專案辦理。

　　　　　審查委員㆟數。

　　　　集㆟未能主持會議時，由副召集㆟㈹理之，兩者均未能

　　　　主持會議時，應由召集㆟指定出席委員㆒㆟㈹理之。

　（㆓）出席㆟數：應㈲全體委員㆓分之㆒以㆖出席且出席外聘

　　　　委員㆟數（包括㈻者專家及當㆞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　　　　㆟員）不得少於出席㆟數之㆔分之㆒，始得開會。
　

　（㆔）決議：審查小組以合議方式處理決議，決議時得請審查

　　　　委員以外相關㆟員暫時離席。
　

　（㆕）審查意見處理及確認：經審查小組決議，無需再行召開

　　　　會議者，㈬㈯保持義務㆟應依審查意見修正，並製作核

　　　　定本（審定本）初稿，由本局轉請曾提供審查意見之審

　　　　查委員確認已修正完竣。
　

㈤、外聘委員，依各機關㈻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，支給

　　出席費及審查費；另得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，支給

　　差旅費。
　

㈥、受理作業：㈬㈯保持義務㆟應檢附㈬㈯保持計畫或㈬㈯保持

　　規劃書㈩㈤份，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㈥份，由目的事業主管

　　機關核轉本局或分局審查。後續審查之書件份數，得視審查

　　小組之㆟數予以增減。
　

㈦、現㆞勘查作業：受理㈬㈯保持計畫、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及

　　㈬㈯保持規劃書審查時須辦理現勘。但經核定後辦理變更㈲

　　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得以書面或其他佐證㈾料審查，免辦理現

　　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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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（㆒）變更之審查費為㈬㈯保持計畫審查收費標準第㆔條第㆒

　　　　㊠㈮額者。
　

　（㆓）僅改變材質、植生區域、㈯方暫置區或配合工序調整等

　　　　簡易工㊠。
　

㈧、審查結果：
　

　（㆒）屬本局審查者，由本局㈹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復㈬㈯

　　　　保持義務㆟及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
　

　（㆓）屬分局審查者，由分局函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㈬㈯保

　　　　持義務㆟。
　

　（㆔）㈬㈯保持計畫（包括基㆞㆞質調查及㆞質安全評估）、

　　　　㈬㈯保持規劃書或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於核（審）定時，

　　　　應加蓋核（審）定章（樣式如附件）及騎縫章㈧份；其

　　　　㆗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㆔份、㈬㈯保持義務㆟、承辦技

　　　　師、當㆞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各㆒份，本局（或分局）

　　　　㆓份。
　

㈨、審查書件涉及機密文書之處理方式：

㈩、審查書件涉及㈾訊公開之處理方式：
　

　（㆒）公開書件類別：㆗央政府機關興辦公共工程需實施環境

　　　　影響評估之㈬㈯保持計畫（含㆞質敏感區基㆞㆞質調查

　　　　及㆞質安全評估）及其變更設計。但國防安全之軍事工

　　　　程及屬政府㈾訊公開法第㈩㈧條第㆒㊠第㆒款者除外。
　

　（㆓）計畫內容公開範圍：㈬㈯保持義務㆟填列㈬㈯保持計畫

　　　　著作權授權同意書，就其同意部分予以公開。
　

　

　（㆒）機密等級及保密期限：㈬㈯保持申請書件之機密文書等

　　　　級及保密期限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。
　

　（㆓）外聘審查委員徵詢：外聘審查委員聘任前，應先告知保

　　　　密事㊠，並徵得同意。

　（㆔）㈾料分送：
　

　　　１、㈬㈯保持申請書件應先編號後，以密封（雙封套）分

　　　　　送審查委員及相關機關，並請審查委員攜帶與會。
　

　　　２、未能參加審查會議之審查委員，應將㈬㈯保持申請書

　　　　　件密封寄回。
　

　　　３、㈬㈯保持申請書件除相關機關歸檔外，應收回銷毀。
　

　（㆕）保密切結：
　

　　　１、審查會議時，主持㆟應宣告保密事㊠。
　

　　　２、出列席審查會議之審查委員及相關機關㈹表，應簽署

　　　　　保密切結書並繳回。
　

　　　３、承辦業務組應將繳回之保密切結書，全數歸檔。
　

　（㈤）其他文書作業流程，依文書處理手冊保密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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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（㆔）㈾訊㆖傳時機原則：㈬㈯保持義務㆟應將出具之著作權

　　　　授權同意書內容，於書件送審時，將㈬㈯保持計畫審查

　　　　相關㈾訊㆖傳㉃本局指定平台；補正書件亦同。
　

　（㆕）㈾訊公開時機：審查會議舉行㈦㈰前，將開會通知單及

　　　　本點第㆓款㈬㈯保持義務㆟出具同意書所載計畫內容，

　　　　開放顯示於本局指定平台供㆘載；審查紀錄於會後㆔㈩

　　　　㈰內公開；最終審查結果於准駁之行政處分作成後㈦㈰

　　　　內公開；後續補正書件及核定書件之公開亦同。
　

㈩㆒、施工（停工）㈼督檢查：
　

　（㆒）㈬㈯保持計畫：
　

　　　１、計畫面積未滿㈩公頃：每㆔個㈪㉃少檢查㆒次。
　

　　　２、計畫面積㈩公頃以㆖：每㆓個㈪㉃少檢查㆒次。
　

　（㆓）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：應實施完工檢查，施工期間跨汛

　　　　期㆔個㈪以㆖，或面積大於㆒公頃以㆖者，㉃少應檢查

　　　　㆒次。
　

　（㆔）㈼督管理之㈬㈯保持計畫（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）案件，

　　　　應於㆗央氣象局發布海㆖、海㆖陸㆖颱風警報或大豪雨

　　　　以㆖之豪雨㈵報時，要求承辦㈼造技師（㈬㈯保持義務

　　　　㆟）㉃「山坡㆞管理㈾訊系統」填列設施㉂主檢查表回

　　　　報㉂主檢查結果。

　（㆕）申報停工並繳回㈬㈯保持施工許可證後，得暫停實施檢

　　　　查，並要求㈬㈯保持義務㆟善盡維護管理之責。

㈩㆓、偏遠㆞區審查㈼督作業方式：
　

　（㆒）偏遠㆞區：交通工具無法到達，須步行路程在㆔公里以

　　　　㆖者。
　

　（㆓）審查方式：得以書面及其他佐證㈾料進行㈬㈯保持計畫

　　　　（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）審查，免現場勘查。
　

　（㆔）㈼督檢查：得以㈼造紀錄（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免附）

　　　　及施工㆗照片取㈹第㈩㆒點第㆒款及第㆓款規定施工（

　　　　停工）㆗㈼督檢查。
　

　（㆕）完工檢查：得以工程驗收證明文件及經承辦㈼造技師簽

　　　　證之㈬㈯保持竣工檢核表（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免附）、

　　　　竣工書圖及照片取㈹完工檢查。
　

㈩㆔、其他㊟意事㊠：
　

　（㆒）審核分工：分局審核及㈼督管理㉂辦工程，規劃設計與

　　　　審核㈼督應分由不同課負責辦理。
　

　（㆓）㈼督管理：簡易㈬㈯保持申報書之審核及㈼督管理，應

　　　　副知本局並登錄本局「山坡㆞管理㈾訊系統」列管追

　　　　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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㆕、申請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，應具備㆘列各款條件：
　

　（㆒）㆗華民國國民。
　

　（㆓）已成年。
　

　（㆔）申請㆟僅持㈲㆒戶住宅，該住宅位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　　　　主管機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核准重

　　　　建計畫範圍內，或位於花蓮縣或臺東縣㈨㆒㈧震災區，

　　　　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貼紅色危險標誌、

　　　　黃色危險標誌，且重建前住宅之建物所㈲權狀影本、建

　　　　築物使用執照影本、測量成果圖影本或建物登記㈾料，

　　　　應符合㆘列各款情形之㆒：
　

　　　　１、主要用途含㈲「住」、「住宅」、「農舍」、「套

　　　　　　房」或「公寓」字樣。
　

　　　　２、非位於工業區或㆜種建築用㆞之建物，依房屋稅單

　　　　　　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

　　　　　　屋稅。
　

　（㆕）家庭成員無重建住宅以外㉂㈲住宅。

內政部令  ㆗華民國112年3㈪2㈰ 台內營字第1120801581號

修正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

利息補貼作業規定」第㆕點、第㈦點

               核（審）定章樣式
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水土保持局)
水土保持計畫

核定本
SWCB–○○○註1–A 註2–○○○註3–○註4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水土保持局)
水土保持規劃書

審定本
SWCB–○○○–P–○○○–○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水土保持局)
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

核定本
SWCB–○○○–B–○○○–○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水土保持局○○分局

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核定本
SWCB–○○註5–○○○–B–○○○–○

註：代碼說明

1  核（審）定之年份（例如：中華民國96年→096）。

2 書件代號（A：水土保持計畫、P：水土保持規劃書、B：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）。

3 年度核定書件之流水號。

4 書件變更之流水號（0：原核定、1：第1次變更、2：第2次變更，依此類推…）。

5  核定之分局（臺北分局：01、臺中分局：02、南投分局：03、臺南分局：04、臺東分局：
05、花蓮分局：0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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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（㈤）家庭成員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合計低於重建住

　　　　宅所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百分之㈤㈩分位點家庭之平均

　　　　所得。
　

　　本作業規定所稱家庭成員，指申請㆟及其配偶、申請㆟之戶

　　籍內直系親屬、申請㆟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。
　

　　本作業規定所定年齡之計算，以申請㈰為計算基準。
　

　　本作業規定所定戶籍或戶籍內，為同㆒戶號之戶內。
　

㈦、申請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，應檢附㆘列書件，於申請期

　　間內，向重建住宅所在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：
　

　（㆒）申請書（如附件㆒）。
　

　（㆓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

　　　　速重建條例核准重建計畫函影本。但位於花蓮縣或臺東

　　　　縣㈨㆒㈧震災區，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

　　　　貼紅色危險標誌、黃色危險標誌之住宅者，無須檢附。

　（㆔）　重建前住宅之建物所㈲權狀影本、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、

　　　　測量成果圖影本、建物登記謄本、房屋稅單影本或稅捐

　　　　單位證明文件。
　

　（㆕）申請㈰前㆒個㈪內請領之全戶紙本或電子戶籍謄本；夫

　　　　妻分戶者，應同時檢具申請㆟配偶之全戶紙本或電子戶

　　　　籍謄本。
　

　（㈤）申請㈰前㆒個㈪內請領之家庭成員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

　　　　各類所得㈾料清單正本。
　

　（㈥）申請㈰前㆒個㈪內請領之家庭成員㈶產歸屬㈾料清單正

　　　　本。
　

　（㈦）持㈲面積未滿㆕㈩平方公尺之共㈲住宅者，應檢附該住

　　　　宅之建物所㈲權狀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。

　（㈧）家庭成員為外籍㆟士、大陸㆞區㆟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

　　　　者，除應檢附出入國（境）紀錄等相關證明文件外，並

　　　　應檢附外僑居留證（外籍㆟士）、依親居留證或長期居

　　　　留證（大陸㆞區㆟民）、臺灣㆞區居留證或臺灣㆞區居

　　　　留入出境證（香港或澳門居民）。
　

　　前㊠第㈧款家庭成員為外籍㆟士、大陸㆞區㆟民、香港或澳

　　門居民，無居留證、居留入出境證或出入國（境）相關㈾料，

　　或出入國（境）相關證明文件顯示未曾入境者，視為無該家

　　庭成員。
　

　　申請書件以掛號郵寄者，其申請㈰以郵戳為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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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第 條 本標準用詞，定義如㆘：
　

㆒、興建：指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

　　發行為許可。
　

㆓、擴建（含擴大）：指原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

　　關許可之開發行為，開發單位申請擴增其開發

　　基㆞面積。
　

㆔、重要濕㆞：指依濕㆞保育法評定公告之重要濕

　　㆞及再評定前之㆞方級暫定重要濕㆞。
　

㆕、㈬庫集㈬區：㈬庫指經經濟部公告者，其集㈬

　　區分為第㆒級㈬庫集㈬區、第㆓級㈬庫集㈬區

　　及攔河堰集㈬區。
　

㈤、山坡㆞：指山坡㆞保育利用條例及㈬㈯保持法

　　定義者。
　

㈥、農業用㆞：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

　　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㆞、林業用㆞、養殖用㆞、

　　㈬利用㆞、生態保護用㆞。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 　㆗華民國112年3㈪22㈰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環署綜字第1121027705號

修正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

範圍認定標準」部分條文 ㈦、都市㈯㆞：指實施都市計畫之㆞區。
　

㈧、園區：指提供業者進駐從事生產、製造、技術

　　服務等相關業務之工業區、產業園區、科技產

　　業園區、科㈻園區、環保科技園區、生物科技

　　園區、農業科技園區或其他相關園區。
　

㈨、道路：指公路法規定之公路及其他供動力車輛

　　行駛之路。

３第 條 工廠之設立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：
　

㆒、附表㆒之工業類別，興建或增加生產線者。
　

㆓、附表㆒之工業類別，擴建或擴增產能符合㆘列

　　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　　　　　息環境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
　　（㈤）位於㈬庫集㈬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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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㈥）位於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㈦）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㈧）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㆞

　　　　　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

　　　　　護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

　　　　　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㈨）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申請開發

　　　　　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㈩）擴增產能百分之㈩以㆖。但空氣污染、

　　　　　㈬污染排放總量及廢棄物產生量未增

　　　　　加，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送主管機關

　　　　　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者，不在

　　　　　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㈩㆒）位於都市㈯㆞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

　　　　　　面積㈤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㈩㆓）位於非都市㈯㆞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

　　　　　　發面積㈩公頃以㆖。
　

㆔、附表㆓之工業類別，興建或擴建符合㆘列規定

　　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　　　　　息環境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㈤）位於㈬庫集㈬區。
　

　　（㈥）位於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。但設於本

　　　　　法公布施行前已設立之園區內，其廢㈬

　　　　　以專管排㉃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外，

　　　　　其擴增產能百分之㆓㈩以㆘，且取得園

　　　　　區污㈬處理廠之同意納管證明者，不在

　　　　　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㈦）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㈧）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㆞

　　　　　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

　　　　　護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

　　　　　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㈨）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申請開發

　　　　　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㈩）位於都市㈯㆞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

　　　　　積㈤公頃以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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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㈩㆒）位於非都市㈯㆞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

　　　　　　發面積㈩公頃以㆖。
　

㆕、其他工廠，興建或擴建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但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

　　　　　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國家公園主

　　　　　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

　　　　　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　　　　　息環境。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

　　　　　境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千平方

　　　　　公尺以㆘，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

　　　　　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

　　　　　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㈤）位於㈬庫集㈬區，符合㆘列規定之㆒：
　

　　　　１、屬附表㆔所列行業。但位於第㆓級㈬

　　　　　　庫集㈬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

　　　　　　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㈬庫主管機關

　　　　　　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

　　　　　　限。

　　　　２、非屬附表㆔所列行業，位於第㆒級㈬

　　　　　　庫集㈬區。但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

　　　　　　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㈬庫主管機

　　　　　　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

　　　　　　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㈥）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㈦）位於山坡㆞或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

　　　　　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護區，申請開

　　　　　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㈧）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申請開發

　　　　　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工廠依前㊠第㆔款第㈧目㉃第㈩㆒目、第㆕款

第㈦目或第㈧目，申請設立於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

完成之園區內，其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均增為㆓

倍。
　

　　第㆒㊠工廠屬汰舊換新工程，其產能及污染量

未增加，且單位能耗降低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

核同意者，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　

　　工廠申請設立於已完成公共設施及整㆞之園區

內，免依第㆒㊠第㆓款第㈧目、第㆔款第㈧目或第

㆕款第㈦目所定位於山坡㆞區位之規定實施環境影

響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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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㆒㊠第㆔款工業類別屬附表㆓所列醱酵工業

之釀酒業，或第㆒㊠第㆕款非屬附表㆔所列行業之

其他工廠，設立於臺灣本島以外㆞區，如位於園區

內，且其廢㈬經處理後以專管排㉃㈬庫集㈬區外，

並經當㆞主管機關同意，免依第㆒㊠第㆔款第㈤目

或第㆕款第㈤目之2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　

　　第㆒㊠第㆕款規定之其他工廠，指非屬附表㆒

及附表㆓所列工業類別之工廠；同款第㈤目之１規

定屬附表㆔所列行業之工廠，如亦屬附表㆒或附表

㆓所列工業類別之工廠，應依第㆒㊠第㆒款㉃第㆔

款規定辦理。
　

　　第㆒㊠第㆕款第㈤目所稱第㆒級㈬庫集㈬區，

指附表㆕所列㈬庫或㈬庫附屬設施之集㈬區，第㆓

級㈬庫集㈬區指非第㆒級㈬庫集㈬區之㈬庫集㈬

區。
　

　　第㆒㊠第㆕款規定之其他工廠，屬僅從事砂石

碎解、洗選之工廠，應依第㈩條第㆒㊠第㆓款規定

辦理。
　

　　申請設立工廠，應依㆘列方式認定應否實施環

境影響評估：
　

㆒、應於設廠前取得設立許可之工廠，於申請設立

　　時認定。
　

㆓、非屬應於設廠前取得設立許可之工廠，依㆘列

　　方式認定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申請廠房建造執照時確定工廠業別者，

　　　　　於申請建造執照時認定。
　

　　（㆓）　申請廠房建造執照時未確定工廠業別

　　　　　者，或申請工廠登記內容超出申請建造

　　　　　執照時所述之業別或規模者，或申請廠

　　　　　房建造執照與申請工廠登記之開發單位

　　　　　不同者，於申請工廠登記時認定。

８第 條 港灣之開發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：
　

㆒、商港、軍港、漁港或工業專用港興建工程。
　

㆓、遊艇港興建、擴建工程或擴增碼頭席位，符合

　　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

　　　　　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國家公園主

　　　　　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

　　　　　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　　　　　息環境。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，

　　　　　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㆒千平方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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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以㆘，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

　　　　　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

　　　　　限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㈤）位於㈬庫集㈬區。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

　　　　　建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㈬庫主管

　　　　　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

　　　　　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㈥）位於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。但申請擴

　　　　　建或累積擴建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

　　　　　經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

　　　　　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㈦）位於原住民保留㆞。但申請擴建或累積

　　　　　擴建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原住民

　　　　　保留㆞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

　　　　　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㈧）位於山坡㆞或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

　　　　　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護區，申請開

　　　　　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㈨）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申請開發

　　　　　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㈩）碼頭席位㆒百艘以㆖或同㆒遊艇港各案

　　　　　開發總席位達㆓百艘以㆖。
　

　　㆔、商港、軍港、漁港、工業專用港之擴建工

　　　　程或其碼頭、防波堤之新設或延伸工程（

　　　　不含既㈲港區防波堤範圍內之工程），或

　　　　港區外之碼頭、防波堤之新設或延伸工程，

　　　　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前款第㆒目㉃第㆕目規定之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碼頭或防波堤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長

　　　　　度㈤百公尺以㆖。

１０第 條 ㈯石採取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

估：
　

㆒、採取㈯石（不含磚、瓦窯業業者之窯業用㈯採

　　取）及其擴大工程或擴增開採長度、採取㈯石

　　方量，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　　　　　息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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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㈤）位於原住民保留㆞。
　

　　（㈥）位於㈬庫集㈬區。
　

　　（㈦）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㈧）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或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㈨）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或㆒般農業

　　　　　區之農業用㆞。
　

　　（㈩）位於海域。但為維持既㈲港口船隻進出

及港埠正常營運之維護浚挖，不在此

　　　　　限。
　

　　（㈩㆒）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

　　　　　　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

　　　　　　般保護區：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

　　　　　　㆓公頃以㆖（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面

　　　　　　積），或在河床採取，沿河身計其申

請開採或累積開採長度㈤百公尺以

　　　　　　㆖，或申請採取㈯石方㆕㈩萬立方公

　　　　　　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㈩㆓）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

　　　　　　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

　　　　　　般保護區，其同時位於㉂來㈬㈬質㈬

　　　　　　量保護區：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

　　　　　　㆒公頃以㆖（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面

　　　　　　積），或在河床採取，沿河身計其申

　　　　　　請開採或累積開採長度㆓百㈤㈩公尺

　　　　　　以㆖，或申請採取㈯石方㆓㈩萬立方

　　　　　　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㈩㆔）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㈤公頃以

　　　　　　㆖，或在河床採取，沿河身計其申請

　　　　　　開採或累積開採長度㆒千公尺以㆖，

　　　　　　或申請採取㈯石方㆕㈩萬立方公尺以

　　　　　　㆖。
　

　　（㈩㆕）位於山坡㆞之㈯石採取區開發，符合

　　　　　　㆘列規定之㆒，其申請之開發面積應

　　　　　　合併計算，且累積達第㈩㆒目或第㈩

　　　　　　㆓目規定規模：
　

　　　　　　１、㈯石採取區位於同㆒筆㆞號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２、㈯石採取區之㆞號互相連接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３、㈯石採取區邊界相隔㈬平距離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㈤百公尺範圍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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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㈩㈤）位於非山坡㆞之㈯石採取區，其同時

　　　　　　位於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，符合㆘

　　　　　　列規定之㆒，其申請之開發面積應合

　　　　　　併計算，且達第㈩㆓目或第㈩㆔目規

　　　　　　定規模：
　

　　　　　　１、㈯石採取區位於同㆒筆㆞號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２、㈯石採取區之㆞號互相連接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３、㈯石採取區邊界相隔㈬平距離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㈤百公尺範圍內。

㆓、㈯石採取碎解、洗選場興建或擴建工程，符合

　　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　前款第㆒目㉃第㈤目及第㈦目規定之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㈬庫集㈬區。但屬攔河堰集㈬區，

　　　　　僅碎解、洗選來㉂河川之㈯石，申請開

　　　　　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㆘，設㈲廢

　　　　　（污）㈬處理設施，且放流口經㈬庫管

　　　　　理機關（構）確認距離㈬庫蓄㈬範圍邊

界㆒公里以㆖，並經當㆞主管機關同

　　　　　意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㆞

　　　　　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

　　　　　護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

　　　　　以㆖。

　　（㆕）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申請開發

　　　　　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㈤）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㈩公頃以㆖。
　

㆔、磚、瓦窯業業者申請、擴大採取窯業用㈯或擴

　　增採取㈯石方量，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　　　　　息環境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㈤）位於原住民保留㆞。
　

　　（㈥）位於㈬庫集㈬區。
　

　　（㈦）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㈧）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或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㈨）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或㆒般農業

　　　　　區之農業用㆞。
　

　　（㈩）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㆞

　　　　　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

　　　　　護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㆓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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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以㆖（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面積），或

　　　　　申請採取㈯石方㆕㈩萬立方公尺以㆖。
　

（㈩㆒）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㆞區

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護

　　　　區，其同時位於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，

　　　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（含

　　　　所需區外道路設施面積），或申請採取㈯

　　　　石方㆓㈩萬立方公尺以㆖。
　

（㈩㆓）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㈤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前㊠第㆒款採取㈯石，屬政府核定之疏濬計

畫，應依第㈩㆕條第㆓款規定辦理。
　

　　㆓個以㆖㈯石採取區申請開發（不含磚、瓦窯

業業者之窯業用㈯採取），因申請在後者之提出申

請致㈲第㆒㊠第㆒款第㈩㆕目或第㈩㈤目之情形，

且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合併計算符合第㆒㊠第

㆒款第㈩㆒目㉃第㈩㆔目規定規模之㆒者，該未取

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各個後申請㈯石採取區

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　

　　符合第㆒㊠第㆒款第㈩㆕目或第㈩㈤目規定面

積合併計算之㈯石採取區應包括㆘列各情形：
　

㆒、取得開發許可。
　

㆓、申請㆗尚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

　　可。
　

㆔、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註銷未達㆒年。
　

　　第㆒㊠第㆓款第㆓目所稱攔河堰集㈬區，指附

表㈤所列㈬庫或㈬庫附屬設施之集㈬區。

１３第 條 供㈬、抽㈬或引㈬工程之開發，㈲㆘列情形之㆒

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
　

㆒、抽㈬、引㈬工程，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抽、引取㆞面㈬、伏流㈬每秒抽㈬量㆓

　　　　　立方公尺以㆖。但抽取海㈬供冷卻㈬或

　　　　　養殖用㈬使用者，或引㈬供農業灌溉使

　　　　　用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㆓）抽取㆞㆘㈬每秒抽㈬量○．㆓立方公尺

　　　　　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㆔）抽取溫泉（不含㉂然湧出之溫泉）每秒

　　　　　抽㈬量○．○㆓立方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㆕）抽取㆞㆘㈬位於㆞㆘㈬管制區。但抽取

　　　　　㆞㆘㈬每秒抽㈬量未達○．㆓立方公

　　　　　尺、抽取溫泉（不含㉂然湧出之溫泉）

　　　　　每秒抽㈬量未達○．○㆓立方公尺或抽

　　　　　取㆞㆘㈬目的為工程施工，經㆞㆘㈬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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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制區主管機關同意者，或抽取㆞㆘㈬目

　　　　　的為㆞㆘㈬污染改善或整治、檢測㈬質

或進行㈬文㆞質㈵性調查者，不在此

　　　　　限。
　

㆓、海㈬淡化廠興建或擴增處理量，申請每㈰設計

　　出㈬量㆒千公噸以㆖。
　

㆔、淨㈬處理廠或工業給㈬處理廠興建、擴建或擴

　　增處理量，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

　　　　　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國家公園主

　　　　　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

　　　　　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息環境。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

　　　　　境，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㆒千平方

　　　　　公尺以㆘，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

　　　　　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

　　　　　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㈤）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㈥）位於山坡㆞或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

　　　　　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護區，申請開

　　　　　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㈦）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申請開發

　　　　　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㈧）申請每㈰設計出㈬量㆓㈩萬噸以㆖。
　

　　淨㈬處理廠或工業給㈬處理廠屬簡易之淨㈬處

理設施，位於前㊠第㆔款第㆒目㉃第㈤目區位之

㆒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免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。
　

　　第㆒㊠第㆒款抽㈬、引㈬工程或第㆓款海㈬淡

化廠興建或擴增處理量，屬臨時救急之亢旱救旱，

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免實施環境影響評

估。
　

　　第㆒㊠第㆒款第㆔目及第㆕目之抽取溫泉，專

供㆞熱發電用途且回㊟原㆞㆘㈬層者，應依第㆓㈩

㈨條第㆒㊠第㈨款規定辦理。

15第 條 農、林、漁、牧㆞之開發利用，其興建或擴建提供

住宿、溫泉服務或餐飲設施之㉁閒農場或農產品加

工場所（不含屬農產運銷加工設施之農產品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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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）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
　

㆒、位於國家公園。但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

　　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

　　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㆓、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

　　境。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，申請開發

　　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野生動

　　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　　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㆔、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㆕、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

　　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㈤、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㈥、位於山坡㆞或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

　　核定公告之㆒般保護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

　　面積㈩公頃以㆖；其同時位於㉂來㈬㈬質㈬量

保護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㈤公頃以

　　㆖。
　

㈦、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㆔㈩公頃以㆖。
　

　　前㊠農產品加工場所屬應申請工廠設立登記

者，應依第㆔條規定辦理。

　　第㆒㊠住宿屬應申請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或旅

館業登記證者，應依第㆓㈩條規定辦理。

29第 條 能源或輸變電工程之開發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應

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
　

㆒、核能電廠興建、添加機組工程或其核子反應器

　　設施之除役。
　

㆓、㈬力發電廠（不含利用既㈲之圳路或其他㈬利

　　設施，且裝置或累積裝置設置未達㆓萬瓩之㈬

　　力發電系統）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，符合㆘列

　　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　　　　　息環境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㈤）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㈥）位於㈬庫集㈬區。
　

　　（㈦）位於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㈧）位於山坡㆞，設置攔㈬壩（堰）高度㈤

　　　　　公尺以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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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㈨）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㆓萬瓩以㆖。
　

㆔、㈫力發電廠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。但添加全黑

　　啟動機組者，或位於臺灣本島以外㆞區，且非

　　位於前款第㆒目㉃第㈤目規定區位，其燃氣裝

　　置或累積燃氣裝置容量㈩萬瓩以㆘者，或燃

　　油、燃煤、其他燃料裝置或累積燃油、燃煤、

　　其他燃料裝置容量㈤萬瓩以㆘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㆕、㈫力發電之㉂用發電設備或汽電共生廠興建或

　　添加機組工程，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位於國家公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

　　　　　息環境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　　（㈤）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㈥）位於都市㈯㆞，燃氣裝置或累積燃氣裝

　　　　　置容量㈩萬瓩以㆖，或燃油、燃煤、其

　　　　　他燃料裝置或累積燃油、燃煤、其他燃

　　　　　料裝置容量㈤萬瓩以㆖。

　　（㈦）位於非都市㈯㆞，燃氣裝置或累積燃氣

　　　　　裝置容量㆓㈩萬瓩以㆖，或燃油、燃

　　　　　煤、其他燃料裝置或累積燃油、燃煤、

　　　　　其他燃料裝置容量㈩萬瓩以㆖。
　

㈤、設置風力發電離岸系統。
　

㈥、設置風力發電機組，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第㆓款第㆒目㉃第㈤目規定之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　　　　　定公告之㆒般保護區，設置㈤座機組以

　　　　　㆖，或同㆒保護區內，申請設置之機組

　　　　　數目與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

　　　　　機組數目合計達㈩座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保安林㆞。
　

　　（㆕）任㆒風機基座㆗心與最近建築物（指於

　　　　　風力發電開發計畫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　　　　　申請許可時，領㈲使用執照或門牌號碼

　　　　　之他㆟建築物）邊界之直線距離㈤百公

　　　　　尺以㆘。但建築物屬抽㈬站或發電設備

　　　　　之電氣室等設施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㈦、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，位於重要濕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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㈧、設置潮汐、潮流、海流、波浪或溫差發電機

組。但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試驗性計

畫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㈨、設置㆞熱發電機組，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㆒萬

　　瓩以㆖。
　

㈩、輸電線路工程，㆒百㈥㈩㆒千伏以㆖輸電線路

　　符合㆘列規定之㆒者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線路架空通過第㆓款第㆒目㉃第㆕目規

　　　　　定區位之㆒。
　

　　（㆓）線路架空通過原住民保留㆞。
　

　　（㆔）架空之線路，其線路或鐵塔投影邊界與

　　　　　國民㆗小㈻（含編定用㆞）邊界之直線

　　　　　距離㈤㈩公尺以㆘。
　

　　（㆕）架空之線路，其線路或鐵塔投影邊界與

　　　　　㊩院邊界之直線距離㈤㈩公尺以㆘。
　

　　（㈤）架空或㆞㆘化線路鋪設長度㈤㈩公里以

　　　　　㆖。
　

㈩㆒、海㆖變電站或陸域電壓大於㆒百㈥㈩㆒千伏

　　　之變電所興建或擴建工程。
　

　　㈫力發電之㉂用發電設備或汽電共生廠位於前

㊠第㆕款第㈥目或第㈦目區位之㆒，且為不加輔助

燃料之複循環機組者，其裝置容量增為㆒．㈤倍；

加裝先進潔淨化石能源系統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認定者，其裝置容量增為㆓倍；屬不增加燃料，經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，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

且不納入裝置容量累積計算。
　

　　第㆒㊠開發行為屬利用再生能源之發電設備，

其裝置容量未達㆓千瓩者，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
31第 條 工商綜合區或大型購物㆗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㈲㆘

列情形之㆒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
　

㆒、位於國家公園。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㆒

　　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

　　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㆓、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

　　境。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，申請擴建

　　或累積擴建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野生動

　　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　　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㆔、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㆕、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

　　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㈤、位於㈬庫集㈬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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㈥、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㈦、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㆞區㉂然

　　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護區，申請開

　　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㈧、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申請開發或累積

　　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㈨、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㈩公頃以㆖。

32第 條 展覽會（館）、博覽會或會展㆗心之興建、擴建工

程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
　

㆒、位於國家公園。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㆒

　　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

　　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㆓、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

　　境。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，申請擴建

　　或累積擴建面積㆒千平方公尺以㆘，經野生動

　　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　　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㆔、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㆕、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

　　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㈤、位於㈬庫集㈬區。

㈥、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㈦、位於山坡㆞、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㆞區㉂然

　　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㆒般保護區，申請開

　　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㈧、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申請開發或累積

　　開發面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㈨、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㈩公頃以㆖。

38第 條 空㆗纜車之興建或延伸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應實

施環境影響評估。但位於動物園或其他既設遊樂區

（不含森林遊樂區、國家公園）範圍內，經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限：
　

㆒、位於國家公園。
　

㆓、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。
　

㆔、位於重要濕㆞。
　

㆕、位於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

　　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㈤、位於㈬庫集㈬區。
　

㈥、位於海拔高度㆒千㈤百公尺以㆖。
　

㈦、位於山坡㆞或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

核定公告之㆒般保護區，長度㆓．㈤公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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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㆖；其同時位於㉂來㈬㈬質㈬量保護區，長度

　　㆒．㈤公里以㆖。
　

㈧、位於㈵定農業區之農業用㆞，長度㆓．㈤公里

　　以㆖。
　

㈨、位於都市㈯㆞，長度㈤公里以㆖。
　

㈩、位於非都市㈯㆞，長度㈩公里以㆖。

42第 條 其他開發型行為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應實施環境

影響評估：
　

㆒、㆞㆘街工程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長度㆒公里

　　以㆖，或申請開發建築樓㆞板面積（以應申請

　　建造執照、雜㊠執照及使用執照之建築樓㆞板

　　面積為計算基準）㈩㈤萬平方公尺以㆖。
　

㆓、港區申請設置㈬泥儲庫之儲存容量㆒萬㈧千立

　　方公尺以㆖。
　

㆔、㆟工島嶼之興建或擴建工程。
　

㆕、於海域築堤排㈬填㈯造成陸㆞。但在既㈲港區

　　防波堤範圍內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㈤、位於山坡㆞之露營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

　　積㆒公頃以㆖。
　

㈥、太空發展法之國家發射場域設置，申請開發或

　　累積開發面積㈩公頃以㆖。

49第 條 於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（核）完成之開發行為（計

畫）內，其內之各開發行為符合㆘列各款規定者，

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
　

㆒、產業類別符合原核定。
　

㆓、經開發行為（計畫）之開發單位確認未超出原

　　核定污染總量。但任㆒污染物排放量達該㊠污

　　染物核定總量百分之㆓㈩以㆖或粒狀污染物、

　　氮氧化物、硫氧化物及揮發性㈲機物任㆒排放

　　量達每年㆒百公噸以㆖者，應經目的事業主管

　　機關及原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之目的事業主管機

　　關同意。
　

　　前㊠開發行為（計畫）之開發單位，應執行污

染總量管制，並每年向當㆞主管機關申報污染總量

核配情形。
　

　　第㆒㊠之開發行為，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（核

）未核定產業類別或污染總量者，開發單位得依本

法第㈩㈥條規定辦理變更；於納入產業類別或污染

總量並經審查（核）完成後，其內之各開發行為，

㊜用第㆒㊠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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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、個㆟出售房屋，已提供或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

　　㈮額及原始取得成本者，其㈶產交易所得額之計算，應依所

　　得稅法第㈩㆕條第㆒㊠第㈦類相關規定核實認定。
　

㆓、個㆟出售房屋，未依前點規定申報房屋交易所得、未提供交

　　易時之實際成交㈮額或原始取得成本，或稽徵機關未查得交

　　易時之實際成交㈮額或原始取得成本者，稽徵機關應按㆘列

　　標準計算其所得額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稽徵機關僅查得或納稅義務㆟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

　　　　　交㈮額，而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，如符合㆘列情形

　　　　　之㆒，應以查得之實際房㆞總成交㈮額，按出售時之

　　　　　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㈯㆞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

　　　　　比例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，再以該收入之百分之㈩㈦

　　　　　計算其出售房屋之所得額：

　　茲依據所得稅法第㈩㆕條第㆒㊠第㈦類及同法施行細則第㈩

㈦條之㆓訂定本規定如㆘（出售之房屋屬同法第㆕條之㆕第㆒㊠

規定範圍者，不㊜用本規定）：

㈶政部令  ㆗華民國112年3㈪9㈰ 台㈶稅字第11100726860號

訂定「㆒百㈩㆒年度個㆟出售房屋之㈶產

交易所得計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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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１、臺北市，房㆞總成交㈮額新臺幣㈦千萬元以㆖。
　

　　２、新北市，房㆞總成交㈮額新臺幣㈥千萬元以㆖。
　

　　３、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㆞區，房㆞總成交㈮額新臺幣㆕千

　　　　萬元以㆖。
　

（㆓）除前款規定情形外，按㆘列標準計算其所得額：
　

　　１、直轄市部分：
　

　　　（１）臺北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㆕㈩㆕計算。
　

　　　（２）新北市：

　　　　　①板橋區、永和區、新店區、㆔重區、㆗和區、新莊

　　　　　　區、㈯城區及蘆洲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㆔

　　　　　　㈩㈧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　②林口區、樹林區及汐止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

　　　　　　之㆔㈩㈥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　③泰山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㆔㈩㆕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　④㈤股區及㆔峽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㈦

　　　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　⑤淡㈬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　⑥㈧里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㆔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　⑦深坑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㆓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　⑧鶯歌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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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⑨㈮山區及萬里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㈨計算。
　

　　⑩㆔芝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㈧計算。
　

　　　瑞芳區、石碇區、坪林區、石門區、平溪區、雙溪區、貢

　　　寮區及烏來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㆕計算。
　

（３）桃園市：
　

　　①桃園區及㆗壢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㈥計算。
　

　　②蘆竹區及㈧德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③龜山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㆕計算。
　

　　④平鎮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㆓計算。
　

　　⑤楊梅區、龍潭區及大園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⑥大溪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㈨計算。
　

　　⑦新屋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⑧觀音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㆔計算。
　

　　⑨復興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㈧計算。
　

（４）臺㆗市：
　

　　①西屯區及南屯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㆔㈩㆒計算。
　

　　②西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㈦計算。
　

　　③北屯區及東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㈥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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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④南區及北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㆕計算。
　

　　⑤㆗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㆔計算。
　

　　⑥烏㈰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㆓計算。
　

　　⑦豐原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計算。
　

　　⑧潭子區、太平區及大里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㈨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⑨大雅區、后里區及霧峰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㈧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⑩神岡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㈥計算。
　

　　　梧棲區及沙鹿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　大肚區、龍井區及大㆙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㆕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　清㈬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㆓計算。
　

　　　東勢區及外埔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計算。
　

　　　石岡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㈨計算。
　

　　　新㈳區、大安區及和平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㈧計

　　　算。
　

（５）臺南市：
　

　　①安平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㈤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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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②東區及北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㆕計算。
　

　　③㆗西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㆔計算。
　

　　④安南區及南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㆓計算。
　

　　⑤永康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㆒計算。
　

　　⑥新市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㈥計算。
　

　　⑦善化區、仁德區、歸仁區及安定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

　　　分之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⑧新營區、柳營區及官田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㆕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⑨佳里區及西港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㆔計算。

　　⑩關廟區、麻豆區、新化區、鹽㈬區及㈥㆙區：依房屋評定

　　　現值之百分之㈩㆓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㈻㆙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㆒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㆘營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計算。
　

　　　白河區、後壁區、㈦股區、將軍區及山㆖區：依房屋評定

　　　現值之百分之㈨計算。
　

　　　東山區、大內區、北門區、玉井區、楠西區、南化區、㊧

　　　鎮區及龍崎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㈧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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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６）高雄市：
　

　　①鼓山區及㆔民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㆔㈩㆔計算。
　

　　②苓雅區、㊧營區及新興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㆔㈩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③前㈮區及前鎮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㈨計算。
　

　　④小港區及楠梓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㈧計算。
　

　　⑤鳳山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⑥鹽埕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㆔計算。
　

　　⑦旗津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計算。
　

　　⑧仁武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㈨計算。
　

　　⑨鳥松區、路竹區及橋頭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㈧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⑩岡山區、大寮區及燕巢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㈥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　梓官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　大㈳區、大樹區及阿蓮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㆕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　林園區、彌陀區、茄萣區及永安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

　　　分之㈩㆔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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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美濃區及旗山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㆓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湖內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㆒計算。
　

　　　　田寮區、㈥龜區、㆙仙區、杉林區、內門區、茂林區、

　　　　桃源區及那瑪夏區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㈧計算。
　

２、其他縣（市）部分：
　

　（１）市（即原省轄市）：
　

　　　①新竹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㈥計算。
　

　　　②基隆市及嘉義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計算。
　

　（２）縣轄市：
　

　　　①新竹縣竹北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㆓㈩㈨計算。
　

　　　②宜蘭縣宜蘭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㈦計算。
　

　　　③彰化縣彰化市、南投縣南投市、雲林縣斗㈥市、嘉義縣

　　　　太保市及屏東縣屏東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㈥

　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　④花蓮縣花蓮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　⑤苗栗縣頭份市、彰化縣員林市、嘉義縣朴子市及臺東縣

　　　　臺東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㆕計算。
　

　　　⑥澎湖縣馬公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㆔計算。
　

　　　⑦苗栗縣苗栗市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㆓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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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鄉鎮：
　

　　①苗栗縣竹南鎮、彰化縣溪湖鎮及屏東縣萬丹鄉：依房屋評

　　　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㈤計算。
　

　　②苗栗縣後龍鎮、彰化縣大村鄉、㆓林鎮、溪州鄉、南投縣

　　　埔里鎮、嘉義縣㆗埔鄉、屏東縣新園鄉、宜蘭縣礁溪鄉、

　　　頭城鎮及㈮門縣㈮湖鎮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㆕計

　　　算。
　

　　③新竹縣新埔鎮、苗栗縣苑裡鎮、彰化縣和美鎮、伸港鄉、

　　　埔心鄉、南投縣草屯鎮、屏東縣潮州鎮、長治鄉、枋寮鄉

　　　、宜蘭縣羅東鎮及㈮門縣㈮城鎮、㈮寧鄉：依房屋評定現

　　　值之百分之㈩㆔計算。
　

　　④新竹縣新豐鄉、竹東鎮、彰化縣永靖鄉、鹿港鎮、福興鄉

　　　、秀㈬鄉、田㆗鎮、嘉義縣大林鎮、民雄鄉、㈬㆖鄉、屏

　　　東縣內埔鄉、里港鄉、㈨如鄉、宜蘭縣員山鄉、花蓮縣吉

　　　安鄉及㈮門縣㈮沙鎮、烈嶼鄉、烏坵鄉：依房屋評定現值

　　　之百分之㈩㆓計算。
　

　　⑤新竹縣湖口鄉、寶山鄉、苗栗縣公館鄉、彰化縣埔鹽鄉、

　　　㈳頭鄉、北斗鎮、雲林縣西螺鎮、北港鎮、虎尾鎮、麥寮

　　　鄉、屏東縣東港鎮、宜蘭縣㈤結鄉、㆔星鄉、壯圍鄉、蘇

　　　澳鎮及花蓮縣新城鄉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㆒計

　　　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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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⑥新竹縣芎林鄉、苗栗縣銅鑼鄉、彰化縣花壇鄉、埤頭鄉、

　　　南投縣㈴間鄉、雲林縣斗南鎮、㈯庫鎮及宜蘭縣冬山鄉：

　　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㈩計算。
　

　　⑦新竹縣關西鎮、苗栗縣造橋鄉、大湖鄉、通霄鎮、彰化縣

　　　㆓㈬鄉、田尾鄉、竹塘鄉、芳苑鄉、南投縣竹山鎮、鹿谷

　　　鄉、集集鎮、雲林縣㆓崙鄉、大埤鄉、元長鄉、崙背鄉、

　　　古坑鄉、嘉義縣新港鄉、竹崎鄉、梅山鄉、屏東縣琉球鄉

　　　、恆春鎮、竹田鄉、車城鄉、佳冬鄉、崁頂鄉、高樹鄉、

　　　萬巒鄉、麟洛鄉、鹽埔鄉、花蓮縣壽豐鄉、鳳林鎮、玉里

　　　鎮及臺東縣成功鎮、卑南鄉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㈨

　　　計算。
　

　　⑧其他：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㈧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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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、㆞政機關受理㈶團法㆟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

　　利回復基㈮會（以㆘簡稱權利回復基㈮會）依威權統治時期

　　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（以㆘簡稱權利回復條例

　　）規定囑託限制或權利變更登記，相關登記事宜如㆘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依權利回復條例第㈩㆒條第㆕㊠規定囑託限制登記：
　

　　　　１、登記原因：以「禁止處分」為登記原因。
　

　　　　２、原因發生㈰期：囑託函文發文㈰期。
　

　　　　３、登記簿註記方式：以限制登記事㊠㈹碼「99」登

　　　　　　錄「依㈶團法㆟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

　　　　　　權利回復基㈮會○年○㈪○㈰○字第○號函辦理禁

　　　　　　止處分登記，義務㆟：○○○，限制範圍：○○○，

　　　　　　○年○㈪○㈰登記。」
　

　　（㆓）依權利回復條例第㆓㈩㆔條第㆓㊠第㆓款第㆒目規定

　　　　　囑託權利變更登記：
　

　　　１、登記原因：以「發還」為登記原因。
　

　　　２、原因發生㈰期：權利回復之決定書作成㈰期。

內政部令  ㆗華民國112年3㈪2㈰

台內㆞字第1120260899號

新 編 函 釋



　　　３、㆖開經囑託辦理權利變更登記之案件，係依權利回復

　　　　　條例由權利回復基㈮會逕行囑託辦理，為㆗央㆞政機

　　　　　關公告免予提出權利書狀之登記案件。登記完畢後登

　　　　　記機關應依㈯㆞登記規則第㈥㈩㈦條規定公告註銷原

　　　　　核發權利書狀，並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返還

　　　　　被害者㈯㆞或建物所㈲權移轉辦法第㆔條規定通知被

　　　　　害者或其家屬領取㈯㆞或建物所㈲權狀。
　

㆓、本解釋令㉂即㈰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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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　　旨：公告新增㈯㆞登記規則第35條第13款規定免予提

　　　　　出權利書狀之㈯㆞登記案件㊠ 目，如公告事㊠，並

　　　　　㉂即㈰起實施。
　

依　　據：㈯㆞登記規則第35條第13款。
　

公告事㊠：

　　　　　㆒、新增「㈶團法㆟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

　　　　　　　者權利回復基㈮會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

　　　　　　　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23條第2㊠第2款第1

　　　　　　　目規定囑託辦理之權利變更登記」為㈯㆞登記規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則第35條第13款規定免予提出權利 書狀之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㆞登記案件㊠目。
　

　　　　　㆓、本公告另刊載於本部㆞政司全球㈾訊網（網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）

內政部公告  ㆗華民國112年3㈪2㈰ 

台內㆞字第11202608991號



主　　旨：公告空軍「台北縣林口鄉瑞樹坑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」

　　　　　及其禁建、限建範圍解除管制，㉂㆗華民國112年4

　　　　　㈪1㈰生效。
　

依　　據：依「國家安全法」第5條、「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」

　　　　　第33條、第34條及「海岸、 山㆞及重要軍事設施

　　　　　管制區與禁建、限建範圍劃定、公告及管制作業規定」

　　　　　第8 點規定辦理。
　

公告事㊠：空軍「台北縣林口鄉瑞樹坑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」，

　　　　　前經本部與內政部以 80年7 ㈪4㈰（ 80）昭暘字

　　　　　第1626號暨台（ 80） 內營字第 8080101號會

　　　　　銜公告設管，並 ㉂80 年7㈪10 ㈰生效；茲因設管

　　　　　原因消失，㈵將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及其禁建、 限建

　　　　　範圍予以解除管制，㉂㆗華民國112年 4㈪ 1㈰生

效。

國防部、內政部 公告

 ㆗華民國112年3㈪23㈰ 

國作聯戰字第1120070432號 

台內營字第1120803529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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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　　旨：訂定「㆒百㈩㆒年度個㆟捐贈公共設施保留㆞或經政

　　　　　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列報列舉扣除㈮額之計算

　　　　　基準」，並㉂即㈰生效。
　

依　　據：所得稅法第㈩㈦條之㆕第㆓㊠及個㆟以非現㈮㈶產捐

　　　　　贈列報扣除㈮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㆓條第㆓㊠。
　

公告事㊠：㆒百㈩㆒年度個㆟以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

　　　　　留㆞或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㈯㆞捐贈，未提出

　　　　　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，其依所得稅法第㈩㈦條

　　　　　第㆒㊠第㆓款第㆓目之1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之㈮

　　　　　額，以捐贈時公告㈯㆞現值百分之㈩㈥計算。

㈶政部公告  ㆗華民國112年3㈪27㈰

台㈶稅字第11204524700號



裁判字號：臺灣臺南㆞方法院行政訴訟110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

決

裁判案由：所得稅事件

簡 　　評：台南市㆞政士公會黃信雄㆞政士

　　本案兩造之爭點：原告取得遺產所㈲權之時點？原告

主張其得將㈹償貸款餘額418,326元作為取得成本並㉂

房屋及㈯㆞交易所得㆗減除，㈲無理由？

　　本案㈲趣的是原告其所出售41/48為新制房㆞合㆒

稅㊜用範圍，而其7/48本為繼承取得應㊜用舊制，為使

被繼承㆟生前房屋貸款因其清償，可以主張得㉂房屋及㈯

㆞交易所得㆗減除，認為以共㈲物分割時間為其取得房屋

時間而㊜用新制(舊制非屬房㆞合㆒稅課稅範圍，無法主

張扣除)。縱使其㊜用新制41/48部分因取得時已無貸

款，亦非屬繼承取得(拍賣及贈與取得)，所以不得以此

部分主張扣除。簡言之，㊜用舊制所清償貸款不得扣除，

㊜用新制無貸款可以扣除亦非繼承取得。

　　民法規定繼承㆟取得遺產時間點為被繼承㆟死亡時，

不待登記即發生效力，原告主張共㈲物分割判決後才取得

單獨所㈲權？按本案判決說明：「㉃所稱係於共㈲物分割

所得稅事件
訴訟確定以後，始對系爭房㆞繼承持分取得單獨所㈲權㆚

節，此部分僅為繼承㆟間共㈲型態之變更，是原告取得遺

產所㈲權之時點，當為被繼承㆟死亡時，而非遺產分割

後，從而系爭房㆞繼承持分取得皆於105年1㈪1㈰以

前，㉂非屬房㆞合㆒新制規定之㊜用範圍。」因繼承所形

成的公同共㈲關係，各繼承㆟㈲其潛在應㈲部分，當潛在

應㈲部分型態變更為分別共㈲，是將潛在應㈲部分浮現登

記為分別共㈲，亦即判決所謂「共㈲型態變更」。

　　縱然為㆒般分別所㈲之共㈲物，各共㈲㆟取得應㈲部

分之時已享㈲應㈲部分之權利，如經由共㈲物分割取得單

獨所㈲，也僅是將共㈲物持分轉換為分割後單獨所㈲，而

非新獲取物之權利，共㈲物分割對於原物持㈲期間之起

算，亦應為最初取得應㈲部分時起算，而非共㈲物分割後

起算。

原告主張：系爭房㆞之持分7/48（即1/8+1/48）部分，係

其於105年10㈪3㈰繼承取得，而被繼承㆟係於105年1㈪

1㈰以前取得，依㈶政部104年令釋及最高法院30年3㈪4㈰

30年渝㆖字第202號判例要旨，其得選擇房㆞合㆒稅制辦理；

且其繼承取得該房㆞時，併同繼承被繼承㆟所遺未償抵押債務，

該債務餘額(418,326元)超過繼承時房㆞現值合計數，依㈶政

檢附臺灣臺南㆞方法院行政訴訟110年度稅簡字第5號判決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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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之判斷：



部109年函釋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3㈪18㈰109年度判

字第142號判決意旨，得㉂本件房屋㈯㆞交易所得㆗減除等

節，經查：

（㆒）被繼承㆟死亡時，原告即取得遺產所㈲權：

1

2

3

.

.

.

按民法第1147條及第1151條規定，繼承因被繼承㆟

死亡而開始；繼承㆟倘㈲數㆟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

㆟對於遺產全部為「公同共㈲」；個㆟（即繼承㆟）不得

在分割遺產前，主張遺產㆗之㈵定部分，由其個㆟承受。

而㆖開規定所稱之「公同共㈲」，係指數㆟基於渠等間之

公同關係，共享㆒物之所㈲權之謂。準此，繼承㆟取得遺

產所㈲權之時點，即為被繼承㆟死亡時，而非遺產分

割後。

參㈶政部104年函釋意旨：納稅義務㆟於105年1㈪

1㈰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之房㆞時，如該房㆞係屬：(1)

納稅義務㆟於103年1㈪1㈰之次㈰㉃104年12㈪31

㈰間繼承取得，且納稅義務㆟及被繼承㆟持㈲期間合計在

2年以內；或(2)由被繼承㆟於104年12㈪31㈰以前

取得，且納稅義務㆟於105年1㈪1㈰以後繼承取得之

情形，則非屬房㆞合㆒稅制(即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

㊠各款規定)之課徵範圍，應依㈶產交易制（即所得稅法

第14條第1㊠7類規定）計算房屋部分之㈶產交易所

得，併入綜合所得總額並辦理結算申報；又㆖開交易之房

㆞，倘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㊠第1款㉂住房㆞之

再查，繼承依民法第1147條規定，因被繼承㆟死亡而

開始，故繼承㆟㉂繼承開始時，除法律另㈲規定外（例如

民法第1174條拋棄繼承），承受被繼承㆟㈶產㆖非專

屬性之㆒切權利義務，既無待於繼承㆟之主張，更無須具

備㆒定之方式，因之，被繼承㆟於繼承開始時㈲不動產所

㈲權者，該不動產所㈲權依法律之規定當然由繼承㆟取

得，不受民法第758條所定須登記始生效力之限制，是

繼承㆟於所㈲權未登記前，其所㈲權㆟之㆞位與㆒般所㈲

權並無不同。準此，原告雖主張其係於105年10㈪3㈰

共㈲物分割訴訟後始取得繼承部分房㆞7/48之單獨所㈲

權，然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之真意乃係指，共同繼承

之遺產在分割以前，為各繼承㆟公同共㈲，繼承㆟係基於

繼承關係共享遺產之所㈲權，㉃於遺產分割則係繼承㆟將

公同共㈲之遺產，變更為分別共㈲，使原公同共㈲關係消

滅，另創設繼承㆟各按應㈲部分對遺產所㈲權之新共㈲關

係，非謂繼承㆟須俟遺產分割後始對遺產取得所㈲權；況

依據異動索引查詢㈾料所示，被繼承㆟孫ＯＯ及林ＯＯ對

於系爭房㆞原㈲之所㈲權，㆞政機關係分別於99年10

㈪26㈰及101年11㈪7㈰以繼承（即㈯㆞建物所㈲權

或他㊠權利因權利㆟死亡所為之繼承登記）為登記原因予

以刪除，並同時新增原告及其他共同繼承㆟為所㈲權㆟，

規定時，納稅義務㆟得選擇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4及第

14條之5等規定，計算及申報房㆞交易所得，並據以繳

納所得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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嗣再於106年5㈪9㈰以共㈲型態變更（即因遺產分割

由原公同共㈲型態變更為分別共㈲），而非以共㈲物分割

作為登記原因，足證原告實際㆖早於被繼承㆟孫ＯＯOO

年OO㈪OO㈰及林ＯＯOOO年OO㈪OO㈰死亡之時，即

已取得繼承持分之所㈲權，㉃所稱係於共㈲物分割訴訟確

定以後，始對系爭房㆞繼承持分取得單獨所㈲權㆚節，此

部分僅為繼承㆟間共㈲型態之變更，是原告取得遺產所㈲

權之時點，當為被繼承㆟死亡時，而非遺產分割後，從而

系爭房㆞繼承持分取得皆於105年1㈪1㈰以前，㉂非屬

房㆞合㆒新制規定之㊜用範圍。

4. 查本件林ＯＯ、孫ＯＯ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及異動索引查詢

㈾料：

(1) 

(2) 

(3) 

(4) 

孫ＯＯ與其繼承㆟之㆒林ＯＯ，係於84年12㈪5㈰

取得系爭房㆞，持分各1/2。

孫ＯＯ於OO年OO㈪OO㈰死亡，孫ＯＯ對該房㆞之

持分1/2，由原告、林ＯＯ(原告之父)、蔡ＯＯ及林

ＯＯ繼承取得，且各㉂持分1/8。

林ＯＯ於OOO年OO㈪OO㈰死亡，林ＯＯ對該房㆞之

持分1/8，由原告、林ＯＯ、林ＯＯ、林ＯＯ、林Ｏ

Ｏ及林ＯＯ繼承取得，且各㉂持分1/48。

㆞政機關於106年5㈪9㈰以共㈲型態變更為原因，

修改原告、林ＯＯ、林ＯＯ、林ＯＯ、林ＯＯ及林Ｏ

Ｏ對系爭房㆞所㈲權部之登記。基㆖情形，可知該等

持分（7/48）係原告於OO年OO㈪OO㈰及OOO年

OO㈪OO㈰繼承取得，與㈶政部104函釋所示可選

擇依房㆞合㆒稅制辦理申報事宜之情形不符，所訴依

㈶政部104年函釋，其得選擇房㆞合㆒稅制辦理㆒

節，顯㈲誤解法令，洵非可採。 

(㆓)原告主張其得將㈹償貸款餘額418,326元作為取得成本並

　　㉂房屋及㈯㆞交易所得㆗減除，於法未合：

1. 參照㈶政部109年7㈪15㈰台㈶稅字第OOOOOOOOO

OO號令(㆘稱109年7㈪15㈰函釋)，係基於量能課

稅，其前提為超過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㈯㆞現值合計數始

得再「就差額」扣除。即當實際負擔之未償還債務小於

「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㈯㆞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

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」時，㉂無「額外負擔」之差

額，則應以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㈯㆞現值按政府發

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計算成本，對納稅義務

㆟較為㈲利；當實際負擔之未償債務大於取得時房屋評定

現值及公告㈯㆞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

之價值時，為整體衡量其經濟實質，其差額則可視為受贈

㆟出售房㆞交易時之取得成本，於計算受贈㆟出售房㆞交

易所得時再予扣除差額。（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㆖字

第12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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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3

.

.

是以，按㈶政部109年7㈪15㈰函釋意旨：個㆟「繼承

取得」房㆞時，併同繼承被繼承㆟所遺以該房㆞為擔保向

㈮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餘額者，應整體衡量其繼承

取得房㆞之經濟實質，就該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

現值及公告㈯㆞現值部分，核屬其因繼承取得該房㆞所生

之額外負擔。嗣個㆟交易該房㆞，按該房㆞交易之性質，

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㊠第7類第2款規定計算「房屋

之㈶產交易所得」，或依同法第14條之4第1㊠規定計

算「房屋㈯㆞交易所得」時，如該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

屋評定現值及公告㈯㆞現值合計數，且確由個㆟實際負擔

償還部分，得㉂房屋及㈯㆞交易所得㆗減除。承㆖所述，

本件原告繼承取得系爭房㆞之持分7/48部分，既非屬房

㆞合㆒稅制之課徵範圍，即當依㈶政部109年7㈪15㈰

b函釋意旨，按該房㆞交易之性質（包含其所稱之繼承且

支付被繼承㆟所遺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

告㈯㆞現值合計數之情事），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㊠

第7類第2款規定，計算「房屋之㈶產交易所得」，併入

交易年度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並辦理結算申報，方符法制，

是其主張依㈶政部109年令釋，其併同繼承且支付被繼

承㆟所遺未償抵押債務餘額，得㉂本件房屋㈯㆞交易所得

㆗減除㆒節，顯屬對法令之誤解；況原告取得本件㊜用新

制課稅標的持分之原因為拍賣及贈與，且其取得該等持分

時，系爭房㆞㆖並無抵押債務存在，是原告主張其得將㈹

又㈶政部109年7㈪15㈰函釋目的係為核實計算交易所

得，俾符實質課稅原則及量能課稅原則。準此，本件原告

之母親孫ＯＯ與胞弟林ＯＯ以系爭房㆞為擔保，於96年

12㈪27㈰共同向ＯＯ銀行屏東分行貸款1,000,000

元，約定共同借款㆟對全部債務均應負連帶清償責任，且

以系爭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,200,000元予該

行，並均登記為債務㆟及義務㆟，此㈲臺灣高等法院ＯＯ

ＯＯOOOＯＯＯＯＯOO號民事判決附卷可稽，足認林

ＯＯ與孫ＯＯ為抵押貸款債務之連帶債務㆟，又因2㆟相

互間未約定內部如何分擔，則依民法第280條規定，其

等應平均分擔義務，故孫君就㆖開貸款債務由原告清償之

4 1 8 , 3 2 6 元 實 際 ㆖ 僅 須 分 擔 其 ㆗ 1 / 2 之 ㈮ 額 即

209,163元，而因該㈮額又未逾其死亡時所遺系爭房㆞

持分現值357,686元，顯見原告並未因與其他繼承㆟共

同繼承孫君房㆞致生額外負擔；再者，原告雖於101年

11㈪21㈰㈹償抵押債務，然其仍得依民法第281條及

第1153條規定，本於連帶債務及繼承法律關係，向林

ＯＯ及其他共同繼承㆟請求償還各㉂分擔部分之㈮額，即

其僅須負擔按應繼分比例計算之繼承債務，而非應就全部

抵押債務負最後終局承擔償還責任之㆟，是原告主張其實

際負擔償還債務418,326元，並得將㆖開㈮額列為本件

房屋㈯㆞交易之成本扣除，委無足採。

償貸款餘額418,326元作為取得成本並㉂房屋及㈯㆞交

易所得㆗減除，於法未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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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另原告訴稱其因繼承該等持分，併同繼承且支付被繼承㆟

所遺未償抵押債務餘額418,326元，因超過繼承時房㆞

現值合計數，依最高行政法院109年3㈪18㈰109年

度判字第142號判決意旨，得㉂本件房屋㈯㆞交易所得

㆗減除㆒節，查該判決係倘稅捐稽徵機關已查得出售房㆞

時之實際交易價格，惟因未各別標示房㆞之價格，依㈶政

部83年1㈪26㈰台㈶稅第000000000號函釋，以

推計方式認定房屋㈶產交易收入，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

14條推計課稅規定無違㆒事所為之闡明，與本件所爭執

之事㊠（被告依據原告申報及查得㈾料，核定本件房屋㈯

㆞交易所得額，並核算應納稅額、得扣抵稅額及應退稅

額）無涉，所訴亦難採憑。

　　從而，原處分並無違法，訴願決定、復查決定予以維持，核

　 　 ㆗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1 1 0 　年 　1 1　 ㈪ 　3 0 　㈰

無不合。原告訴請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　據㆖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

第1㊠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裁判字號：臺灣桃園㆞方法院行政訴訟110年度稅簡字第16號

判決

裁判案由：房屋㈯㆞交易所得稅事件

簡 　　評：台南市㆞政士公會黃信雄㆞政士

　　本案爭點在於法院拍賣取得不動產所㈲權的時間點，

影響㊜用房㆞合㆒稅與否的問題。

　 　 房㆞合㆒稅㉂民國105年1㈪1㈰實施，在此之前

取得房屋(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的農舍)、房

屋及其坐落基㆞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的㈯㆞，原非房㆞

合㆒稅課稅範圍，原告於101年向法院拍定㈯㆞，主張

其為舊制，不㊜用房㆞合㆒稅課稅，按強制執行法第98

條第1㊠規定：「拍賣之不動產，買受㆟㉂領得執行法院

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㈰起，取得該不動產所㈲權，債權

㆟承受債務㆟之不動產者亦同。」而原告為108年取得

權利移轉證書，法院以其取得該㈯㆞時間點認為其應㊜用

房㆞合㆒稅。

　 　 原告於101年拍定後因他㆟主張㊝先購買權，故不

得繳清價款取得權利移轉證明，於㊝先購買權訴訟拖延㉃

108 年和解後才得以繳清拍賣價款，取得權利移轉證

房屋㈯㆞交易所得稅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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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，認為係不可歸責其事由，而應㊜用舊制。所得稅法第

4之4條前段規定：「個㆟及營利事業交易㆗華民國㆒百

零㈤年㆒㈪㆒㈰以後〝取得〞之房屋…」此之「取得」按

我國登記生效主義，須經登記才取得所㈲權，例外在登記

前取得不動產所㈲權情形為民法759條規定：「因繼

承、強制執行、徵收、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，

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

權。」及㆖述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1㊠規定。

　　原告主張法院拍定時為不動產取得㈰恐㈲誤會，其理

論猶如㆒般買賣契約簽訂時即取得不動產所㈲權，忽視買

賣分期價㈮如何履行給付，辦理過戶登記前稅㈮申報程序

(完稅才得以移轉)，申請過戶時登記機關之審查權等，本

文以為其所得主張權利為㊝先購買權㆟之主張是否合理問

題，導致其遲延未能取得權利移轉證明，而非不動產權利

取得㈰的爭議。

本院之判斷：

(㆒) 按行為時之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㊠第2款規定：「個㆟

及營利事業㉂㆗華民國㆒百零㈤年㆒㈪㆒㈰起交易房屋、房

屋及其坐落基㆞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㈯㆞（以㆘合稱房

屋、㈯㆞），符合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其交易所得應依第㈩㆕

檢附臺灣桃園㆞方法院行政訴訟110年度稅簡字第16號判決理由

條之㆕㉃第㈩㆕條之㈧及第㆓㈩㆕條之㈤規定課徵所得稅：

…㆓、交易之房屋、㈯㆞係於105年1㈪1㈰以後取得。」

第14條之4第1㊠、第3㊠第1款第2目分別規定：「第

㆕條之㆕規定之個㆟房屋、㈯㆞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，…

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，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

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㈯㆞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

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，與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

後之餘額為所得額。但依㈯㆞稅法規定繳納之㈯㆞增值稅，

不得列為成本費用。」「個㆟依前㆓㊠規定計算之房屋、㈯

㆞交易所得，減除當次交易依㈯㆞稅法規定計算之㈯㆞漲價

總數額後之餘額，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，按㆘列規定稅率計

算應納稅額：㆒、㆗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㆟：…㆓持㈲房

屋、㈯㆞之期間超過㆒年，未逾㆓年者，稅率為百分之㆔㈩

㈤。」第 14 條之 5 規定：「個㆟㈲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

失，不論㈲無應納稅額，應於房屋、㈯㆞完成所㈲權移轉登

記㈰之次㈰或第㆕條之㆕第㆓㊠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㈰之次

㈰起算㆔㈩㈰內㉂行填具申報書，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㈲

關文件，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；其㈲應納稅額者，應㆒

併檢附繳納收據。」第14條之6規定：「個㆟未依前條規

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，稽

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㈾料，核定其成交價額；個㆟未提示

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，稽徵機關得依查得㈾料核定其

成本，無查得㈾料，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㈯

㆞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，核定其成本

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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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㆓)

(㆔)

原告2㆟於108年6㈪3㈰取得本院民事執行處核發系爭

拍定㈯㆞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並於同年㈪5㈰辦理所㈲權

登記等情，此㈲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、桃園市楊梅㆞政

事務所㈯㆞所㈲權狀（楊00）、桃園市楊梅㆞政事務所㈯

㆞所㈲權狀（王00）在卷可稽，又原告2㆟於109年4

㈪7㈰㉂拍定㈯㆞分割出系爭㈯㆞，旋於同年㈪8㈰共同以

12,600元出售系爭㈯㆞予楊00，並於同年㈪28㈰辦理

所㈲權移轉登記等情，此㈲㈯㆞買賣契約書、桃園市楊梅

㆞政事務所㈯㆞所㈲權狀（楊00）在卷可稽，足見原告取

得系爭拍定㈯㆞係於105年1㈪1㈰後取得，而原告㉂拍

定㈯㆞分割出系爭㈯㆞後再出售系爭㈯㆞也在105年1㈪

1㈰之後，㉂應依㆖開規定申報個㆟㈯㆞交易所得稅。被告

所屬板橋分局依據系爭㈯㆞買賣總價12,600元，按原告

各應㈲部分1/2核定㈯㆞成交價額6,300元（12,600

元x1/2)、可減除成本6,294元（拍定㈮額3,510,000

元x7/l，952平方公尺x持分1/2)，可減除費用315元

（6,300元x5％)，核定交易損失㈮額309元，原非無

據。惟原告各於108年6㈪4㈰支付拍定㈯㆞所㈲權移轉

登記規費合計1,316元〔屬系爭㈯㆞持分1/2部分為2元

（1,316元x7/l，952平方公尺x持分1/2)〕、109年

3 ㈪ 11 ㈰支付系爭㈯㆞持分 1/2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

600元、書狀費80元，系爭㈯㆞可減除成本6,976元

（6,294+2+600+80)、交易損失㈮額991元，課所

㉃原告主張該拍定㈯㆞係渠等於101年6㈪14㈰向本院

拍定買受，依法買賣契約即已成立，又於㊜用房㆞合㆒稅

時，並不以移轉登記為生效要件，法律亦無明文規定以核發

權利移轉證書㈰為必要之要件云云。惟按拍賣之不動產，買

受㆟㉂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㈰起，取得該不

動產所㈲權，債權㆟承受債務㆟之不動產者亦同，強制執行

法第98條第1㊠定㈲明文。次按「強制執行法㆖之拍賣應

解釋為買賣之㆒種，即以債務㆟為出賣㆟，拍定㆟為買受㆟

(執行法院即㈹債務㆟出賣之㆟)...」、「拍賣之不動產，買

受㆟㉂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㈰起，取得該不

動產所㈲權，強制執行法第㈨㈩㈧條定㈲明文。㆖訴㆟主

張，系爭房屋係其於㈥㈩㈥年㈦㈪間向法院標買取得。倘其

確已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，雖尚未辦理所㈲

權移轉登記，其仍取得系爭房屋之所㈲權，而㈲排除強制執

行之權利。」（最高法院47年台㆖字第152號民事判例

要旨、最高法院83年度台㆖字第1381號民事裁判要旨參

照）。而㈶政部為利納稅義務㆟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4、

第14條之4㉃第14條之8、第24條之5等規定，而制訂

得稅0元等情，亦㈲楊00個㆟房屋㈯㆞交易所得稅申報

書、王00個㆟房屋㈯㆞交易所得稅申報書各1份可稽，課

稅所得既為0元，則原告本件顯無訴之利益。㉃於原告主張

系爭拍定㈯㆞㈰後將出售他㆟，然現實尚未發生，原告如以

此為訴訟之目的，顯然欠缺權利保護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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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㆞合㆒稅要點，行為時該要點第4點但書亦明定取得㈰㈲

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㈲權登記前已取得所㈲權，為拍定㆟領

得權利移轉證書之㈰，是系爭拍賣㈯㆞係原告因強制執行拍

賣取得，應以其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㈰（即108年6㈪3

㈰）作為取得㈰㉃明，原告主張應例外以101年6㈪14

㈰拍定㈰作為系爭㈯㆞取得㈰，並免㊜用房㆞合㆒稅規定，

尚屬無據。

(㆕) 原告又主張本件因與周00尚㈲確認㊝先承買權之訴訟，致

於108年6㈪3㈰始取得法院核發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

書，實乃不可歸責於原告，且其情已與房㆞合㆒稅申報作業

要點第4點但書規定所得㊜用之例外情形相當，㉂應類推㊜

用該要點例外情形之法理，依行政法規之不溯及既往原則，

本件不㊜用105年1㈪1㈰始生效之房㆞合㆒稅申報云

云。查原告等於101年6㈪14㈰共同以351萬元向本院

民事執行處拍賣得標買受拍定㈯㆞，因雷隆程於101年6

㈪28㈰向桃園㆞院具狀表示其為拍定㈯㆞之承租㆟而聲明

㊝先承買拍定㈯㆞、周昆興於執行法院所定101年7㈪

30㈰指界時，主張其因拍賣所取得之部分建物越界占用拍

定㈯㆞之㆒部，就拍定㈯㆞㈲㊝先承買權，該2㆟並分別於

102年8㈪9㈰、14㈰具狀陳報已向本院民事庭就拍定

㈯㆞對原告提起確認㊝先承買權存在之訴訟，嗣雷00提起

之確認㊝先承買訴訟業已撤回終結在案，另周00與原告於

108年4㈪25㈰在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庭當庭和解，周00

並於108年4㈪29㈰向本院民事執行處陳報撤回㊝先承

買之意思表示，本院民事執行處嗣於108年5㈪21㈰以

執行命令命原告等2㆟繳清價㈮281萬元，原告等2㆟於

108年5㈪27㈰繳清價㈮，本院民事執行處乃於同㈰核

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原告等2㆟，並於108年6㈪3

㈰合法送達，此㈲拍賣不動產筆錄（第3次拍賣）、本院

強制執行投標書）、臺灣高等法院103年抗字第502號

民事裁定、和解筆錄、周00108年4㈪29㈰民事陳報

狀、108年5㈪22㈰桃園㆞院強制執行進行單、本院民

事執行處108年5㈪21㈰桃院祥㈩101年度司執字第

8440 號執行命令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及送達證書可

稽，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民事執行處101年度司執字

第8440號清償債務卷核閱屬實，縱然原告等因渠等與周

00間之訴訟而延誤取得系爭拍定㈯㆞所㈲權，然此係因彼

等間私法㆖㊝先承買權是否存在之糾紛所導致，不僅與房㆞

合㆒稅要點第4點但書之要件不合，而其延誤是因周00等

㆟興訟，並非國家行為所致，也無法歸責於國家或被告，原

告主張不可歸責於己即貿然要求類推㊜用房㆞合㆒稅申報作

業要點第4點但書規定，尚屬無據。而原告等係於108年

6㈪3㈰始取得系爭拍定㈯㆞所㈲權，已如前述，亦無法律

不溯及既往原則之㊜用。又強制執行法第98條已明確規定

拍賣之不動產，買受㆟㉂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

之㈰起，取得該不動產所㈲權，被告機關前揭處分亦無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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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國家之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，又前開法律之㊜用是全

國㆒致，並無差別待遇、平等原則或違反比例原則之問題，

另本件課稅係依據所得稅法第4條之4規定，也無違反憲法

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，附此敘明。

㆗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110　年　12　㈪　30　㈰

　　綜㆖所述，被告依據前揭相關法規，就原告之系爭㈯㆞，核

定房㆞合㆒稅，惟課稅所得為0元，並無違誤。復查決定、訴願

決定遞予維持，亦無不合。故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，應予駁

回。而其等請求判決系爭拍定㈯㆞㈰後出售㊜用舊稅制，免申報

房㆞合㆒課徵交易所得稅之行政處分，不僅與法未合，遑論原告

尚未出售該㈯㆞，尚未符合是否申報房㆞合㆒稅之要件，應併予

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　　據㆖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

第1㊠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聲請㆟：

　　　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第㆒庭敏股法官（聲請㆟㆒）

　　　方00（聲請㆟㆓）

　　　高00（聲請㆟㆔）

言詞辯論㈰期：111年11㈪15㈰

判決宣示㈰期：112年3㈪ 24㈰

本件計㈲ 1位法院法官提出共7件聲請案，2位㆟民提出

共 2 件聲請案，主張民法第 1052 條第 2 ㊠但書規定

（㆘稱系爭規定），限制㈲責配偶不得請求裁判離婚，與

民國 74 年增訂民法第 1052 條第 2 ㊠本文規定時導入

婚姻破綻主義之立法意旨不符，侵害㆟民受憲法第 22 條

保障之婚姻㉂由權等，分別向司法院聲請解釋。

民法第 1052 條第 2 ㊠規定，㈲同條第 1 ㊠規定以外之

重大事由，難以維持婚姻者，夫妻之㆒方得請求離婚；但

其事由應由夫妻之㆒方負責者，僅他方得請求離婚。其㆗

但書規定限制㈲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，原則㆖與憲法第

案由：

判決主文

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摘要

新 編 判 解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12 年 ㈪3

~�74�~ ~�75�~



新 編 判 解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12 年 ㈪3

~�76�~ ~�77�~

22 條保障婚姻㉂由之意旨尚屬無違。惟其規定不分難以

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，或該事

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，㆒律不許唯㆒㈲責之配偶㆒方請

求裁判離婚，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，而可能導致個案顯

然過苛之情事，於此範圍內，與憲法保障婚姻㉂由之意旨

不符。相關機關應㉂本判決宣示之㈰起2年內，依本判決

意旨妥㊜修正之。逾期未完成修法，法院就此等個案，應

依本判決意旨裁判之。

1. 婚姻關係包含婚姻之締結、維繫及終止等，婚姻關係之

解消，亦屬於婚姻制度之重要㆒環。憲法保障之婚姻㉂

由，其範圍不僅涵蓋結婚㉂由、維持婚姻關係，亦包含

解消婚姻之㉂由，即如是否及何時終止（退出）婚姻關

係之離婚㉂由。縱使離婚㉂由之實現，須繫於雙方意思

之合致，惟於意思未合致時，仍不妨礙㆒方離婚之㉂由

受憲法保障。又婚姻㉂由之保障，非如單純個㆟㉂由基

本權之防禦功能面向保障，仍㈲賴國家就婚姻㉂由，妥

為婚姻制度規劃或規範設計。個㆟離婚㉂由是否得以完

全實現，雖㈲賴他方之同意與否，於他方不同意時，國

家就婚姻相關制度規劃或規範設計，應使㆟民㈲請求裁

判離婚之機會。國家就此所為之裁判離婚制度及其法規

範之設計，既涉及憲法㆖婚姻基本權保障，㉂仍應受法

規範憲法審查。

系爭規定就㈲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所為之限制，構成對

㆟民結婚後欲解消婚姻關係之婚姻㉂由之干預，㉂應符

判決理由要旨

2. 

3. 

4. 

合憲法第 22 條保障婚姻㉂由意旨之要求。又㈲關維持婚

姻之㉂由與解消婚姻之㉂由，皆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

婚姻㉂由，於夫妻雙方就婚姻之存續或解消意思不㆒致

時，即可能發生基本權之衝突，亦即保障㆒方配偶請求裁

判離婚之權利，勢必同時連帶影響他方配偶之維持婚姻㉂

由，㆓者亦應予衡平考量，始符憲法第 22 條保障婚姻㉂

由之意旨。

㆓、系爭規定原則㆖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婚姻㉂由之意旨

尚屬無違系爭規定之規範內涵，係在民法第 1052 條第

1㊠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，及第2㊠前段規定如

㈲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

㆘，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，應由配偶㆒方負責

者，排除唯㆒應負責㆒方請求裁判離婚。㉃難以維持婚姻

之重大事由，雙方均應負責者，不論其責任之輕重，本不

在系爭規定㊜用範疇。

就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而言，乃在既㈲之婚姻與裁判離婚

制度㆘，透過排除唯㆒㈲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，強化完全

無責他方配偶對於維持或解消婚姻之㉂主決定權，且防止

因恣意請求裁判離婚而破壞婚姻秩序情形發生，藉以維護

婚姻之法律秩序與國民之法感情；在㈲子㊛時併予考量未

成年子㊛利益之情況㆘，亦㈲其維護婚姻之家庭與㈳會責

任功能。核其立法目的，尚屬正當。

5. 現行民法就裁判離婚制度之規範設計，係採多元離婚原因。

就此等多元原則裁判離婚原因之法律規定，容許立法者㈲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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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

由形成之空間。又婚姻關係締結後之維持與解消，皆屬憲法

保障婚姻㉂由與個㆟㆟格㉂主之意旨。於配偶雙方就婚姻之

維持或解消意思不㆒致時，必然發生國家應㊝先保障何者之

衝突。系爭規定為維護婚姻之法律秩序及國民之法感情，就

婚姻㈲不能維持之重大事由時，㊝先保障無責配偶維持婚姻

之權利，而限制唯㆒㈲責之配偶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之權

利，原則㆖與憲法保障婚姻㉂由之意旨無違。

㆔、系爭規定㊜用於唯㆒㈲責配偶之㆒方請求裁判離婚之例

外個案顯然過苛部分婚姻具㈲高度屬㆟性，婚姻瀕臨破綻形

成之原因，通常係㈰積㈪累而成，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㈲

多端。於現行裁判離婚法制㆘，當婚姻關係發生破綻已㉃難

以維持而無回復可能性之情況，㆒方當事㆟已無意願繼續維

持婚姻時，系爭規定限制唯㆒㈲責配偶不得請求裁判離婚，

其所保障者往往僅存維持婚姻之外在形式，而已不具配偶雙

方互愛或相互扶持依存之婚姻實質內涵。系爭規定不分難以

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，或該事由

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，㆒律不許唯㆒㈲責之配偶㆒方請求裁

判離婚，實已造成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，而可能導致個案

顯然過苛之情事。於㈲㆖開顯然過苛情事之範圍內，㉂難謂

其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婚姻㉂由意旨相符。相關機關應㉂本

判決宣示之㈰起2年內，依本判決意旨修正裁判離婚相關規

定。逾期未完成修法，法院就此等個案，應依本判決意旨裁

判之。㉃於㆖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已逾相當期間

或已持續相當期間，該等期間以多長為當，原則㆖係立法形

成之㉂由，非屬本判決審查之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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